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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甲擁有從其父繼承而來的一件清代古瓷盤，經人介紹認識鑑定古董專家

乙，乙發現該古瓷盤為真品，為其常年客戶丙所尋覓，乃對甲詐稱該瓷

盤為現代人之仿冒品，價值約新臺幣（下同）2 萬元，但願意替其安排

買家丙，其後甲將該瓷盤以 2 萬元賣給不知情之丙。試問甲是否可對丙

行使撤銷權？若甲為受乙脅迫先將該瓷盤賣給乙，乙再將之賣給不知情

之丙，其情形是否有所不同？（25 分） 

二、40 歲之甲因出車禍傷至大腦，致心智缺陷而無法為意思表示，由其配偶

乙向法院聲請監護宣告，經法院裁定後，並選任乙擔任監護人。後經積

極治療，甲逐漸恢復，而有大部分之表意能力。此時甲對丙男為一贈與

契約，將其所有之 A 車贈與給丙，乙則以法定代理人之身分，將甲名下

之 B 地出售給丁男，並將所得移轉於乙女之母的戶頭。試問：該贈與契

約與買賣契約是否有效？（25 分） 

三、甲男與乙女為夫妻，結婚時兩人以書面簽訂共同財產制契約，但未至法

院登記，結婚時，甲男已有銀行存款新臺幣（下同）240 萬元，乙女亦

有存款 60 萬元。嗣後甲乙依法兩願離婚，二人的共同財產共達 600 萬

元。試問：兩人財產應如何分配？（25 分） 

四、甲男與乙男為兄弟，各自與丙女、丁女結婚後，甲未有子嗣，乙則生有

二子戊、己。甲在與丙商議下，經乙、丁同意依法收養己，收養之際己

與庚已婚，並生有 3 歲之辛男。未料己在被收養兩年後，即因心肌梗塞

去世。之後，甲乙又於國外考察業務時，因飛機失事而罹難。試問：甲

乙分別留下新臺幣（下同）3600 萬與 1200 萬元之遺產，應如何繼承？

（25 分） 


